
製表日期：110年02月06日表64-3-1(107年度)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戶數金額單項分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已補稅 本次核定不補退

戶數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

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
分位別

8.920.240.150.220.020.260.243.3212.203.8912.281.7411.740.3110.00第1分位 0.41

11.590.240.950.170.600.301.184.409.154.959.202.908.890.2310.00第2分位 1.38

11.150.241.250.141.010.321.424.529.305.059.653.067.420.3310.00第3分位 1.53

11.190.713.710.623.670.773.735.279.115.809.363.807.770.5110.00第4分位 2.46

10.071.095.450.965.411.195.487.4510.158.3210.415.058.760.8310.00第5分位 3.42

9.361.827.161.616.871.987.359.6810.8710.6311.017.1010.171.3510.00第6分位 5.19

8.602.559.502.168.892.869.9212.0911.5212.9511.589.7411.182.3910.00第7分位 8.02

8.135.7912.475.3011.246.1813.3115.5311.8416.1411.7313.8412.404.8710.00第8分位 12.81

9.058.5319.177.2017.539.6120.2818.6310.4318.249.9419.7113.0210.1310.00第9分位 21.13

11.9578.8040.1981.6144.7676.5237.0919.115.4514.034.8333.068.6679.0510.00第10分位 43.66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計 100.00

一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